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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空间形态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府办〔2015〕17号
主城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空间形态规划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8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空间形态规划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加强主城区城市空间形态规划管理，突出自然山水本底特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重庆市主城区范围内建（构）筑物的空间形态及景观风貌规划管理，适用本办法。其他区县（自治县）参照执行。
第三条  根据区域位置、景观敏感程度以及建设项目类型，将主城区划分为特别管控区、重点管控区和一般管控区（详见附图）。对不同管控区内的建（构）筑物空间形态实行分级管理。
第四条  特别管控区内的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应上报市政府审定。
（一）下列建（构）筑物纳入特别管控区进行管控：
1．解放碑—江北嘴—弹子石中央商务区核心区的重要标志性建（构）筑物。
2．国际机场航站楼、火车站等对外交通枢纽以及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大型体育场馆、位于长江及嘉陵江上（长江段：鱼洞大桥至寸滩大桥；嘉陵江段：双碑大桥至江北嘴）的跨江大桥等市级重大功能性建（构）筑物。
3．高度超过300米的超高层建（构）筑物。
4．其他需要纳入特别管控区的建（构）筑物。
（二）特别管控区内的建设项目形态规划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在土地出让（划拨）之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将建设项目须开展国际方案征集的相关要求纳入规划条件。
2．建设单位应组织开展国际方案征集工作，原则上应邀请3家及以上国内外著名建筑设计机构参与方案征集，提交不少于3套符合规划条件的高水平设计方案。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工作程序和方法上做好指导。
3．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邀请国内外高水平专家，对征集到的设计方案进行评审，形成推荐方案及修改意见。建设单位正式报审的设计方案应在推荐方案基础上优化、完善。
4．经市政府审定的建（构）筑物空间形态，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得进行修改。确需修改的，应按原程序报批。
第五条  重点管控区内的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定。特别重要的，应上报市政府审定。
（一）下列建（构）筑物纳入重点管控区进行管控：
1．解放碑—江北嘴—弹子石中央商务区核心区未纳入特别管控区的建（构）筑物。
2．十大商务功能集聚区及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重要建（构）筑物。
3．位于城市山脊线、对城市天际轮廓线有较大影响的建（构）筑物。
4．长江、嘉陵江沿岸头排地块的建（构）筑物。
5．迎宾大道（机场路）沿线头排地块的建（构）筑物。
6．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传统风貌片区内的建（构）筑物。
7．其他需要纳入重点管控区的建（构）筑物。
（二）重点管控区内的建设项目按其景观敏感程度分为重要项目和其他项目，其形态规划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在土地出让（划拨）之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将建设项目须开展方案征集或多方案比选的相关要求纳入规划条件。
2．重点管控区内的重要项目应开展方案征集。
建设单位应组织开展方案征集工作，原则上应邀请3家及以上市内外知名建筑设计机构参与方案征集，提交不少于3套符合规划条件的高水平设计方案。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工作程序和方法上做好指导。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邀请高水平专家进行方案评审，形成推荐方案及修改意见。建设单位正式报审的设计方案应在推荐方案基础上优化、完善。
3．重点管控区内的其他项目应开展多方案比选。
建设单位应提交不少于3套符合规划条件的高水平设计方案报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组织专家进行方案评审的，应按程序召开专家咨询会。
4．经市政府审定的建（构）筑物空间形态，原则上不得进行修改。确需修改的，应按原程序报批。
第六条  一般管控区内的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定。
（一）特别管控区及重点管控区以外的建（构）筑物，纳入一般管控区进行管控。
（二）一般管控区内的建设项目按其景观敏感程度分为重要项目和一般项目，重要项目的形态规划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在土地出让（划拨）之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将建设项目须开展多方案比选的相关要求纳入规划条件。
2．一般管控区内的重要项目应开展多方案比选。
建设单位应提交不少于3套符合规划条件的高水平设计方案报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组织专家进行方案评审的，应按程序召开专家咨询会。
（三）一般管控区内的一般项目由建设单位自行决定是否开展多方案比选。
第七条  主城区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其空间形态的规划管理均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城市建筑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还应符合地域特征、重视文化内涵、体现时代风貌。建筑形式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不得粗制滥造、照搬照抄、采用奇形怪状的空间造型和“大红大绿”的主体色彩。社会关注度高的建设项目，其设计方案审批前应主动征询公众意见，接受舆论监督。
（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组织开展主城区范围内重点地段、重要片区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工作，深入研究其城市空间形态、色彩，挖掘文化内涵和区域特色，并将城市设计成果有关要素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规划管理依据。
（三）位于特别管控区、重点管控区内的所有项目以及一般管控区内的重要项目，在土地出让（划拨）之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对地块规划条件合理性及空间形态进行研究。
（四）跨江大桥、交通换乘枢纽、轨道交通车站等市政交通项目以及岸线治理工程，建设单位在组织设计招标或委托设计机构开展方案设计时，应将项目的空间形态、景观风貌要求统筹纳入招标（委托）设计范围，作为重要的评标内容，并占取一定比重的分值。招标评委中应有不少于1名建筑艺术类专家。
（五）沿江、临崖头排地块的建设项目，在土地出让（划拨）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论证将项目建设用地红线外对应的堤岸、崖坎景观绿化纳入规划条件，要求建设单位整体规划、同步实施，作为城市公共环境向市民开放。
（六）临主干道的住宅项目和以住宅性质为主的综合用地项目，单个地块面积大于6万平方米且有条件的，原则上应临城市道路布置不小于该地块建设用地面积5%的绿地（广场），在满足项目必要出入口设置的前提下，绿地（广场）应集中设置，每块集中绿地（广场）沿城市道路的长度应不小于50米，且最窄处宽度不小于8米。
（七）位于长江及嘉陵江沿岸（长江段：鱼洞大桥至寸滩大桥；嘉陵江段：双碑大桥至江北嘴）、快速路及主干道两侧、重要广场及公园四周的头排地块以及景观要求较高的崖线制高点的住宅建筑，其外立面应采用公建化造型，阳台不得外露，并应做好晾晒、空调机位和各类管线的隐蔽处理。
（八）位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主城区传统风貌片区的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的建（构）筑物应采用传统风貌，传统风貌片区协调区的建（构）筑物应延续传统风貌。鼓励临山的建（构）筑物采用传统风貌。
（九）位于特别管控区、重点管控区内的所有项目以及一般管控区内的重要项目，应制作三维仿真电子模型同步报审。
（十）位于特别管控区及重点管控区内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实施外立面之前，应提交外立面装饰细化设计图，并在建筑外墙上制作主要饰材比选样墙，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及项目主创建筑师应共同参与现场确认，对照审定方案的色彩、材质进行把关。特别管控区的建（构）筑物，还应邀请专家共同参与现场确认工作。
（十一）建立项目主创建筑师激励机制。项目主创建筑师的有关信息，应制作成永久性铭牌，嵌入项目建筑外墙、地面等显见区域，鼓励多出建筑精品，强化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
第八条  各有关部门应各司其职，共同做好城市空间形态管理工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建（构）筑物的空间造型、色彩、主要饰材等的规划审查、竣工核实和监察执法。对擅自改变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依法予以查处。
主城各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配合做好本区域内城市空间形态塑造的相关协调工作。
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规划条件和本办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建设。对违反许可内容实施建设的，由有关部门纳入我市诚信管理范围。
建筑规划设计单位应强化设计人员责任心和职业道德，进一步加强建筑规划设计师人才队伍建设，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养艺术素养、文化自信和创新精神，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应避免施工图设计与经批准的设计方案脱节，加强施工现场指导，确保项目实施效果不走样。
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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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     


